
廢止21則職工福利金條例暨附屬法規相關解釋令函

發文機關：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7.01.18.勞福1字第0970135037號

發文日期：民國97年1月18日

內政部主管勞工事務時之中華民國四十年九月八日臺內勞字第四七五七號、四十五年十一月

二十二日臺內勞字第一０二九０七號、四十七年三月十四日臺內勞字第四三七四號、四十七

年八月二十一日臺內勞字第一六０四八號、五十二年九月二日臺內勞字第一二四六七０號、

五十三年八月十九日臺內勞字第一四九八七二號、六十一年一月十一日臺內勞字第四五二０

八一號、六十四年八月一日臺內勞字第六四五八一０號、六十五年四月十三日臺內勞字第六

七九六六三號、七十一年七月五日臺內勞字第八四八四一號、七十一年九月十六日臺內勞字

第一０六五五八號等十一則令函，及本會七十八年六月十三日台七十八勞福一字第一四三三

０號、七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台七十九勞福一字第六九四六號、八十年二月六日台八十勞福一

字第０二三九四號、八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台八十一勞福一字第二一七八七號、八十二年四

月一日台八十二勞福一字第一六五一號、八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台八十二勞福一字第四四九六

六號、八十二年九月七日台八十二勞福一字第四五六八八號、八十四年十月十六日台八十四

勞福一字第一三二六八七號、八十五年十月八日台八十五勞福一字第一三六０四六號、八十

七年一月七日台八十七勞福一字第００００一一號等十則函，共二十一（如附件）解釋令函

，自即日廢止。

附件：

　1.內政部四十年九月八日臺內勞字第四七五七號

　一、不合工廠法、礦廠法規定之工廠、礦場，仍可鼓勵依照職工福利金條例，提撥福利金

　　　、辦理職工福利事業。

　二、政府機關或社會團體為一般職工服務設立福利社，如必需用專任人員時，其薪俸可在

　　　預算項下開支，專任人員名額應視業務需要及經費情況合理擬定編製辦法。至各廠、

　　　礦、企業組織辦理職工福利之職工薪俸，仍應依照規定不得在職工福利金項下開支。

　　2.內政部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臺內勞字第一０二九０七號

　　　職工福利委員會委員在產業工會未組織前，工會代表之產生應由工人及有工會會員資

　　　格之職員共同推選。此類職工代表名額依法不得少於福利委員總額三分之二。

　　3.內政部四十七年三月十四日臺內勞字第四三七四號

　　　職工福利委員會在期屆滿改選時間適在工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之時，其職工福利

　　　委員會委員工會代表得由該工會會員（代表）大會選舉，並選同數候選代表，但其大

　　　會舉行距離該委員任期屆滿在一個月以上者，仍應遵照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臺內

　　　勞字第六一三七九號令規定由工會理事會推選，至由工會會員（代表）大會所產生之

　　　職工福利委員會委員，在工會會員（代表）大會休會期間有不稱職之情事時，應由工

　　　會代表大會授權理事會予以召回，以候補代表依序遞補，並以補足其任期為限。

　　4.內政部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臺內勞字第一六０四八號

　　　查廠礦及企業組織職工當選代表參加職工福利委員會為委員應以本職為準，廠長屬組

　　　織規程第二條第二款，依法不加入工會之職員代表，自不得當選為職工福利委員會之

　　　工會代表。

　　5.內政部五十二年九月二日臺內勞字第一二四六七０號

　　　查推行職工福利，旨在改善勞工生活，提高生產效率，職工福利金條例第九條規定，

　　　職工福利金，有優先受清償之權，其立法主旨，在於有效維護職工福利金，使之不得



　　　散失，故職工福利金條例第九條除適用公私營廠礦及其他企業組織外，並適用各該事

　　　業單位以外其他第三人，本案保證人應負責賠償之債務，係依法提撥之職工福利金，

　　　自應用上開條文，予以優先清償。

　　6.內政部五十三年八月十九日臺內勞字第一四九八七二號

　　　查廠礦企業之董事或監察人，如在所屬事業單位中從事實際工作，並領受薪津者，可

　　　視為依法不加入工會之職員，適用職工福利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二條第二款之規定。

　　7.內政部六十一年一月十一日臺內勞字第四五二０八一號

　　　查為防止各業總機構分屬單位職工福利委員會（社）違法分發或變相分發職工福利金

　　　，使職工福利事業逐漸建立良好基礎，發揮最大功能，所擬四項辦法，核屬可行，准

　　　予照辦。如何防止各業總機構分屬單位職工福利委員會（社）違法分發或變相分發職

　　　工福利金之辦法：

　一、各業總機構職工福利委員會對其所屬單位辦理職工福利工作人員應予適當之訓練，使

　　　其熟習法令充實辦理職工福利業務智能。

　二、適當發給辦理職工福利工作人員業務津貼以加重其責任感，激發其服務熱忱提高其工

　　　作情緒，發給業務津貼以省府各機關兼職人員支車馬費規定辦理，並以確實負有工作

　　　量每日平均須在二小時以上，每月工作總時數在四十八小時以上者為限」。

　三、各業總機構職工福利委員會對所屬職利委員會（社）應嚴密管理監督，如再發生分發

　　　現金或變相分發職工福利金情事時應查明責任、責令賠償。

　四、各業總機構職工福利委員會應督飭各職工福利委員會（社）切實依照職工福利委員會

　　　組織規程第十二條規定於年度開始前擬訂計畫預算，年度終了後將福利設施辦理情形

　　　報告書、決算書呈報各該主管官署及各業總機構職工福利委員會審查，各總機構職工

　　　福利委員會並事先將福利金分配額通知各所屬職工福利委員會為編制依據，並應按其

　　　計畫進度配撥福利金，如未能提出計畫預算書者應停止配撥未依計畫預算執行者，應

　　　停止配撥下年度福利金。

　　8.內政部六十四年八月一日臺內勞字第六四五八一０號

　　　各廠礦企業職工福利委員會商決議案，應舉行會議，不得以通訊表決。9.內政部六十

　　　五年四月十三日臺內勞字第六七九六六三號

　　　職工福利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二條第一款所稱業務執行人即職工福利金條例第十一條所

　　　指負責人。

　 10. 內政部七十一年七月五日臺內勞字第八四八四一號

　　　廠礦企業單位依職工福利金條例提撥之職工福利金，旨在用以辦理職工福利設施，嘉

　　　惠職工生活，不得移作別用。動支職工福利金購買以營利為目的之股票，不得視為職

　　　工福利設施，前經本部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臺內勞字第一一一七五八號令規定在案

　　　，準此，廠礦企業單位自亦不得以職工福利金購買具有營利性質之公營事業（公司）

　　　債券，以免與改善職工福利之旨有違。

　 11. 內政部七十一年九月十六日臺內勞字第一０六五五八號

　　　職工福利金條例第七條規定廠礦企業依法提撥之職工福利金不得移作別用，應全部用

　　　於舉辦職工福利事業，購買金融機構發行具有儲蓄性質之各種金融債券，不屬於職工

　　　福利措施之範圍，未便同意。

　 12.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七十八年六月十三日台七十八勞福一字第一四三三０號

　　　依據職工福利金條例第一條及第七條規定，職工福利金應辦理職工福利事業，不得移

　　　作別用。依前項規定，職工福利金自應辦理職工福利事業，不得轉投資。

　 13.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七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台七十九勞福一字第六九四六號



　一、依據職工福利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二條之規定，職工福利委員會委員係由事業單位之業

　　　務執行人，依法不加入工會之職員代表及工會代表組織之。

　二、本案依工會法及工會組織章程之規定「應」加入而未加入工會之員工，與前項規定不

　　　符，自不具有選舉與被選舉為職工福利委員會委員之權利。

　 14.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八十年二月六日台八十勞福一字第０二三九四號

　一、查勞工教育實施辦法第十二條規定，產業工人之勞工教育經費應由事業單位負擔；如

　　　該勞工教育係配合職工福利活動辦理者，其經費得自職工福利金項下核支，但不得超

　　　過職工福利金總額百分之廿五。

　二、惟本案辦理之勞工教育活動係以工會幹部為對象，而非一般職工，故與職工福利委員

　　　會運用職工福利金應以公平、普遍為原則之規定不符，以不由職工福利金項下核支為

　　　宜。

　 15.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八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台八十一勞福一字第二一七八七號

　　　公司因業務消滅後所積存職工福利金，應由職工雙方推派代表會同福利委員會妥議辦

　　　法，分別發給原有職工，並造冊呈報主管機關備案。惟所稱原有職工係以宣佈停工當

　　　日之在職人員為準，並含工廠停工後陸續裁減之職工。

　 17.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八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台八十二勞福一字第四四九六六號

　一、查甲、乙（股）公司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之規定申請合併，業經經濟部於原則同意，

　　　並以乙公司為存續公司。

　二、其合併後甲公司雖因合併而為消滅公司，惟其所有權利與義務仍由乙公司概括承受，

　　　且公司合併後其人員及財務、會計仍獨立未予變更。準此甲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及職

　　　工福利金應依職工福利金條例施行細則第十條第一款之規定留供原甲公司職工福利委

　　　員會繼續運作，辦理其職工福利事業。有關原乙公司未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應請儘速

　　　輔導其成立。

　 18.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八十二年九月七日台八十二勞福一字第四五六八八號

　　　查本案三家公司合併後，以甲公司為存續公司，另二家為消滅公司，其原有員工仍繼

　　　續留任，原公司之權利與義務均由存續公司概括承受。有關消滅公司乙公司職工福利

　　　委員會剩餘職工福利金如何處理乙節，請依左列原則，查明實際情形本權責核處。

　一、於合併後，如原三家公司之設置地點及會計、人事等均分別獨立營運，則應依職工福

　　　利金條例施行細則第十條第一款之規定，留供原公司繼續辦理職工福利事業，惟其職

　　　工福利委員會名稱，應隨原公司於合併後變更為存續公司之名稱而變更。

　二、若於合併後其會計、人事亦合併統一營運，則應依前開細則第十條第二款之規定，分

　　　別發給原有職工。

　三、其因合併而存續之公司如尚未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則應依職工福利金條例之規定，

　　　輔導其提撥職工福利金，組織職工福利委員會，辦理職工福利事業。

　 19.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八十四年十月十六日台八十四勞福一字第一三二六八七號

　　　關於財團法人職工福利委員會可否運用歷年累積福利金購買公債，於職工福利金條例

　　　及其附屬法規並無明文規定，惟依上開條例第一條及第七條規定暨本會七十九年十一

　　　月十日台七十九勞福一字第二七四三八號函示，准予事業單位職工福利委員會於規劃

　　　辦理各項職工福利事業，仍有餘力時，在不超過當年度職工福利金收入百分之十之範

　　　圍內，得購買本公司畸零股暨政府公債之精神，對於財團法人職工福利委員會歷年累

　　　積之福利金，在不超過百分之十範圍內，經職工福利委員會決議得購買政府公債。

　 20.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八十五年十月八日台八十五勞福一字第一三六０四六號

　　　有關新舊主任委員移交清冊乙節，如新任主任委員就職後逾十四日不移交或移交不清



　　　者得由主管機關責令於七日內交待清楚，如再逾期不辦交接者，主管機關得逕予查核

　　　帳冊，如有職工福利金條例第十條及第十三條之情事，其一切責任仍應由原移交人責

　　　責。

　 21.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八十七年一月七日台八十七勞福一字第００００一一號

　　　查前勞工事務主管機關內政部七十一年六月十七日七十一台內勞字第九一四五二號函

　　　訂定之職工福利金動支比率表第二項所稱現金動支比率，以不超過當年度福利金總收

　　　入百分之十五，係指職工福利委員會以全體職工為對象，直接、普遍發放補助者為原

　　　則，不含因特定事故或要件而給予補助之福利事項；至有因動支比率表所列之特定要

　　　件而給予之現金補助（如急難救助、教育補助等）如超過當年度職工福利金總收入之

　　　百分之三十時，因確屬改善職工福利且符合創設之目的，於核算支出是否達到經常性

　　　收入百分之八十時，應可合併計算，前經財政部七十四年八月六日（八四）台財稅第

　　　二００四八號函釋在案，準此，以全體職工為對象且直接、普遍發放年節補助金，因

　　　非屬前開特定要件之福利輔助，仍應以不超過當年度福利金收入百分之三十為原則。

　　　另福利金動支比率標準如何調整運用一節，查各項福利金動支比率係指當年度福利金

　　　總額之動支最高限，六項動支項目可於最高動支比率限制下彈性運用，其總數不超過

　　　百分之百即可。


